
遺產及贈與稅申報實務暨跨區局申辦介紹

主講人：黃信仁



贈與稅稅率及免稅額

 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19 條（ 106.5.10. 修正）

 106 年 5 月 12 日(含)起

 稅率→ 10% （贈與淨額 25,000,000 元以下）
        →15% （贈與淨額 25,000,001 元- 50,000,000 元）
        →20% （贈與淨額 50,000,001 元以上） 

 免稅額→一年 220 萬



什麼人應該辦理申報(納稅義務人)？

 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3 條及第 4 條
 經常居住中華民國境內國民，就其在境內或境外的財產贈與

者。
 指被繼承人或贈與人有左列情形之一︰

一、死亡事實或贈與行為發生前二年內，在中華民國境內有
住所者。
二、在中華民國境內無住所而有居所，且在死亡事實或贈與
行為發生前二年內，在中華民國境內居留時間合計逾三百六
十五天者。

 經常居住中華民國境外的國民及非中華民國國民，就其在境
內的財產贈與者。



贈與稅申報期限

 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24 條
 在一年內贈與他人之財產總值超過贈與稅免稅額時，贈與日

後 30 日內，向戶籍所在地國稅局申報
 經常居住中華民國境內國民  檢附證件齊全，無須另行調查

者，不論金額大小可跨區、局辦理

 可延期一次， 3 個月為限



贈與物價值估價

 不動產：
土地：公告現值
房屋：評定現值

 股票：
上市櫃：贈與日收盤價
未上市櫃：贈與日淨值
興櫃：興櫃股票之當日加權平均成交價



可以扣除的項目有哪些？

 受贈人繳納之土地增值稅、契稅(遺產及贈與稅法施行細則第
19 條、財政部 650907 台財稅第 36067 號函)

 公共設施保留地：
都市計畫法 50 條之 1 ，因配偶、直系血親間之贈與而移轉
者，免徵贈與稅

 銀行貸款



舉例五、得意的一家

 公公贈與公共設施保留地給媳婦
請問：可否主張扣除？？？？？？

 哥哥贈與公共設施保留地給弟弟
請問：可否主張扣除？？？？？？

 爸爸贈與公共設施保留地給兒子
請問：可否主張扣除？？？？？？



不計入贈與總額的財產

 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20 條

 重點：將農業用地贈與民法第 1138條所定之繼承人，須列管
5 年。

 重點：配偶相互贈與。



法定繼承人

 民法 1138 條，遺產繼承人除配偶外，依左列順序定之：
 1. 直系血親卑親屬
 2. 父母
 3. 兄弟姐妹
 4. 祖父母



舉例五、得意的一家

 公公贈與農業用地給媳婦
請問：可否主張不計入贈與總額？？？？？？

 哥哥贈與農業用地給弟弟
請問：可否主張不計入贈與總額？？？？？？

 爸爸贈與農業用地給兒子
請問：可否主張不計入贈與總額？？？？？？



遺產稅稅率及免稅額

 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13 條（ 106.5.10. 修正）

 106 年 5 月 12 日(含)起

 稅率→ 10% （遺產淨額 50,000,000 元以下）
        →15% （遺產淨額 50,000,001-100,000,000 元）
        →20% （遺產淨額 100,000,0001 元以上）

 免稅額→ 1200 萬



遺產稅申報期限

 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23 條
 納稅義務人應於被繼承人死亡之日起 6 個月內，向戶籍所在

地國稅局申報
 跨區辦理：加計歷次核定遺產總額 4,000 萬元以下。
 跨局辦理：加計歷次核定之遺產總額 2,500 萬元以下，且未

列報不計入遺產總額財產(汽機車除外)， 108 年 12 月 1 日起
施行

 可延期一次， 3 個月為限
 小明 108 年 1 月 6 日死亡，請問申報期限?若申請延期，可

延到何時?



什麼人死亡應該辦理申報？

• 經常居住我國境內的國民：境內境外財產

• 經常居住我國境外的國民：境內財產

• 非我國國民：境內財產



誰是納稅義務人？

 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6 條
 有遺囑執行人者，為遺囑執行人。

 無遺囑執行人者，為繼承人及受遺贈人。

 無遺囑執行人及繼承人者，為依法選定之遺產管理人。 



法定繼承人

 民法 1138 條，遺產繼承人除配偶外，依左列順序定之：
 1. 直系血親卑親屬
 2. 父母
 3. 兄弟姐妹
 4. 祖父母



舉例一：老王家

 老王 108 年過世，遺有：
 1. 配偶王夫人
 2. 子女二人
 3.90 歲父親
 4. 兄弟姊妹四人
 請問：

繼承人是誰？？？？？？



舉例二：楊過家

 楊過 108 年過世，遺有帝寶豪宅一戶，以及：
 1. 配偶小龍女
 2. 膝下無子女
 3. 父母已雙亡
 4. 兄弟姐妹 4 人
 請問：

繼承人是誰？？？？？？



舉例三：我們這一家

 甲 108 年過世，遺有：
1. 配偶 乙
2. 親生子女二人：丙、丁
3. 養子：蘋果(民法第 1077 條)
請問：誰是繼承人？？？？？？



舉例三：我們這一家

 民法第 1077條第 1項

 養子女與養父母及其親屬間之關係，除法律另有規定外，
與婚生子女同。



代位繼承

 民法 1140 條：

民法 1138 所定之第一順位繼承人，有於繼承開始前死亡，或
喪失繼承權者，由其直系血親卑親屬代位繼承其應繼分。



舉例四：曹操家

 曹操 108 年過世，遺有竹北六家良田一萬米平方，以及：
1. 配偶卞夫人
2. 長子曹丕
3. 次子曹植
4. 三子曹沖( 90 年歿)──遺有夫人、一子
請問：
繼承人是誰？？？？？？



拋棄繼承

 拋棄繼承(民法第 1174 條)：知悉得繼承時起 3 個月內書面向
法院申請

 限定繼承(民法第 1154 條)：繼承人對被繼承人的債務，以所
繼承財產為限負清償責任



哪些財產要申報遺產稅？

 土地
 建物
 存款
 投資
 債權
 動產等
 死亡前兩年贈與配偶、父母、兄弟姊妹、祖父母、直系血親

卑親屬及上述親屬之配偶的財產(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15 條)



可以扣除的財產有哪些？

 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17 條
 配偶扣除額： 493 萬元
 直系血親卑親屬扣除額：每人 50 萬元
 喪葬費用， 123 萬元

 重點：主張農地扣除額

 重點：民法 1030 條之一規定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扣除額



不計入遺產總額的財產有哪些？

 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16 條

 重點：指定受益人的人壽保險金額

 重點：死亡前五年內繼承的財產已納遺產稅者

 重點：無償供公眾通行之道路土地



扣抵稅額

 死亡前兩年贈與配偶、父母、兄弟姊妹、祖父母、直系血親
卑親屬及上述親屬之配偶的財產已繳納之贈與稅與土地增值
稅

 上限：不超過併計遺產總額後增加的應納稅額



遺產稅應向什麼地方申報?

 經常居住在我國境內的國民：戶籍所在地國稅局

 經常居住在我國境外的國民及非我國國民：臺北國稅局總局
或其所屬分局、稽徵所



罰則

 遺贈稅法第 44 條：
 未依規定期限內辦理遺產稅或贈與稅申報者，按核定應納稅

額加處二倍以下之罰鍰

 遺贈稅法第 45 條：
 已依規定申報遺產稅或贈與稅而有短漏報情事者，按所漏稅

額處以兩倍以下之罰鍰



網路申辦好方便









網路申報作業方式精進措施
線上補發證明書

電子稅務文件入口網( https://etd.etax.nat.gov.tw)



網路申報作業方式精進措施
線上補發證明書



網路申報作業方式精進措施
線上補發證明書



網路申報作業方式精進措施
線上補發證明書



                               謝謝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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